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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杨荟琳 通讯员 谭莲

2022 年，渝北区坚持将妇女儿童
事业和经济社会发展同部署、同推
进，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妇女儿童合
法权益，有效发挥妇联组织的桥梁
纽带作用，夯实基础，整合力量，不
断推动妇女儿童权益保护工作迈上
新台阶，各级妇联组织成为了广大
妇女儿童最坚强的后盾和最温暖的

“娘家”。

构建“一个体系” 练好“基本功”

为消除家庭暴力，促进家庭和睦
幸福，在 2022 年 11 月 25 日“国际反
家庭暴力日”来临之际，渝北区妇联、
区女律师联谊会开展了反家庭暴力
普法公益讲座。

这样的讲座其实每年都会开展很
多场。2022 年，我区着力分层分级建
立完善集信访办理、矛盾调解、法律
援助、困难帮扶等为一体的妇女儿童
维权网络，夯实工作基础。

全区各部门勤搭平台，以区妇联
妇女儿童维权中心为纽带，在家事
审判庭、少年法庭、莎姐青少年维权
岗、法律援助中心、救助站、婚姻登
记处、劳动监察等 7 个窗口岗位建妇
女儿童维权站，在 23 个基层派出所、
22 个 镇 街 综 治 中 心 、357 个 村（社

区）综治中心或妇女儿童之家设立
妇女儿童维权站（岗），构建“1+7+
N”妇女儿童权益保护工作体系。同
时，我区政法、网信、公安、检察院、
法院、司法、民政、人社、妇联等九部
门共同建立《渝北区妇女儿童权益
保 护 工 作 联 动 机 制》，完 善 联 席 会
议、个案会商、信息共享等制度，推
动资源整合、力量整合、功能聚合。
此外，提升素养，以妇女儿童维权站
为阵地，依托女律师联谊会、婚姻家
庭纠纷调委会等资源，创新开展“巾
帼送法进万家”“家庭关系重塑”等
群众性法治宣传活动，唤醒妇女儿
童自护意识，引导其尊法学法守法
用法，提升依法维权能力。

实施“一键启动” 打好“保卫战”

妇女儿童如果权益遭受到侵害，
应该如何快速启动维权模式，让他们
尽快远离伤害？

面对这个考题，我区聚焦“快、稳、
准”，联动处置妇女儿童侵权案件，切
实加强对妇女儿童合法权益的保护。

在区妇幼保健院，有一个渝北区
“未成年人一站式救助中心”，凡是被
害人为未成人的强奸、强制猥亵等侵
害未成年人人身权利的案件，均为未
成年被害人“一站式”救助的案件范

围。在这里可以对未成年被害人开展
权利告知、法律援助、询问取证、检查
治疗、心理疏导和司法救助等工作。

不仅如此。在推进中，我区推行
一站式受理，制定《反家暴一站式人
身保护令申请工作机制》，建立公安、
妇联、法院人身保护令申请联动工作
群，为妇女儿童提供申请代理、快速
审签的绿色通道，及时有效预防和制
止家庭暴力。我区推行一站式办案，
公安、检察院、法院、卫生、妇联等部
门共同建立未成年人性侵“一站式”
询问救助中心，实施询问取证、检查
治疗、心理疏导等一站式办理，避免
对未成年人造成二次伤害。我区推
行一站式救助，在全市率先建立司法
法律援助中心驻妇联工作站，提供妇
女儿童法律援助案件快捷受理服务；
检察院、妇联共同开展“关注困难妇
女群体加强专项司法救助”专项行
动，为受侵害的妇女儿童提供“定制
化”精准救助方案。

落实“一份责任” 做好“守护人”

2022 年 4 月 27 日，区妇联召开 4
月风险研判月度例会，就 9 个典型案
例进行案情介绍、处置情况通报并
提出下步思路，与会人员针对案件
进行讨论和研判，对已经处理完结

的案件进行总结和反思，对正在处
置中的案件提出风险防范建议和工
作举措。

这样的会议每个月都会召开一
次。为加强妇女儿童权益保障工作
统筹，促进妇女儿童发展事业更加

“系统化、精准化、专业化”，区妇联科
学谋划十年规划，紧密衔接渝北经济
社会战略布局，立足妇女儿童发展实
际，科学谋划未来十年妇女儿童事业
发展的目标和路径。每半年召开一
次妇女儿童工作联席会议，针对未成
年人人身权益侵害、重大家庭矛盾纠
纷等妇女儿童严重侵权案件，开展典
型侵权个案会商，推动部门间沟通与
协作，分析妇女儿童权益诉求趋势和
地域特点，找准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弥
补的短板，为决策制定提供参考。加
大投入提升能力，妇女儿童维权中心
及婚姻家庭纠纷调委会聘请 3 名专职
法律工作者开展维权服务，通过购买
服务的方式开展法治宣传、心理疏
导，在全市率先配备婚姻家庭纠纷调
解电子签章及数字证书、指纹采集仪
等设施，将妇女儿童维权中心工作数
据接入全区综治中心、人民调解、群
工系统等信息系统，实现信息共享互
通，促进妇女儿童权益保护工作更加
信息化、专业化、规范化。

本报讯（记者 万桃利）近日，重庆市切实解决执行
难部门联动协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发布了重庆市“打击拒
执类违法犯罪典型性案例”。其中，渝北区法院审理的
《被限高后网上打赏女主播、斗地主，网络消费不是法外
之地——被执行人陈某某拒不执行判决、裁定案》入选。

2016年，区法院判决被执行人陈某某应偿还申请
执行人谭某120万元及其资金占用损失。判决生效后，
陈某某并未履行判决义务。谭某向区法院申请执行，执
行立案后，陈某某没有向法院报告财产。

2019 年，区法院对被陈某某采取限制高消费等
惩戒措施。2020 年 1月至 4月，陈某某在互联网上打
赏女主播、斗地主，消费 5 万余元。因陈某某拒不向
人民法院报告财产和高消费，区法院对陈某某罚款 5
万元。陈某某被罚款后，仍在互联网上斗地主消费 5
千余元，既不缴纳罚款也不执行法院判决。

2020年，区法院以被执行人陈某某涉嫌犯拒不执
行判决、裁定罪移送区公安分局立案侦查。2021年，区
检察院以陈某某犯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向区法院提起
公诉。2021年11月12日，区法院以陈某某犯拒不执行
判决、裁定罪，判处拘役五个月。陈某某认为判决过
重，向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二审中，陈
某某支付了执行案款11万元，并通过案外人李某某与申请执行人谭某
达成债务抵消协议，谭某用本案的执行债权抵消所欠李某某的债务。谭
某对陈某某的行为也表示谅解，并申请撤回强制执行申请。

市一中法院认为，陈某某对人民法院已生效民事判决有能力执行而
拒不执行，情节严重，其行为已构成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陈某某有坦
白、认罪认罚、在二审过程中履行民事判决并获得谅解的量刑情节，予以
从轻处罚，但鉴于全案犯罪事实，仍不宜适用缓刑，判决陈某某犯拒不执
行判决、裁定罪，判处拘役二个月。

本案是一起比较典型的违反限制高消费令，拒不履行判决、裁定罪
案件。生效民事判决确定被执行人陈某某负有偿还欠款的义务，陈某某
拒不主动履行。原告申请执行后，执行法院向陈某某送达了执行通知
书、财产报告令等执行文书，陈某某无视相关文书，仍拒不履行生效法律
文书确定的义务，也拒不报告财产情况。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限制被执行人高消费及有关消费的若干规定》
第一条规定，区法院依法对陈某某采取限制高消费等惩戒措施。陈某某被
限制高消费后，仍拒不履行义务，在互联网上进行打赏主播、斗地主等高消
费活动。区法院发现后，决定对陈某某罚款5万元。但陈某某继续在互联网
上斗地主消费5千余元，不履行法院判决，也不缴纳罚款。《最高人民法院关
于审理拒不执行判决、裁定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规
定，具有拒绝报告或者虚假报告财产情况、违反人民法院限制高消费及有关
消费令等拒不执行行为，经采取罚款或者拘留等强制措施后仍拒不执行的，
可以认定为刑法规定的“有能力执行而拒不执行，情节严重的”情形，应当依
照刑法第三百一十三条的规定，以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处罚。

区法院发现陈某某的犯罪事实后，及时收集、固定证据，移交公安机
关立案侦查。公诉机关以陈某某犯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提起公诉，区
法院判决陈某某犯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判处拘役五个月。陈某某提
出上诉，并在刑事二审阶段支付部分案款，通过债务抵消协议的方式履
行了民事判决，获得了申请执行人谅解，申请执行人撤回强制执行申请，
但其行为已经构成拒不履行判决、裁定罪，应当依法定罪处罚。二审法
院综合考虑全案案情，仍判处陈某某犯拘役二个月，体现了人民法院依
法严厉打击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犯罪的刑事政策，坚决兑现当事人的胜
诉权，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一公里”的决心。

本报讯（记者 王彦雪）近日，渝北银座村镇银行统景
支行工作人员以敏锐的洞察力、快速的执行力帮助客户
追回银行卡盗刷资金 5000 余元，以实际行动守护了市民
的“钱袋子”。

事情还得从市民的一次来访说起。当时，一位市民神色
慌张来到渝北银座村镇银行统景支行，找到柜台工作人员称
自己银行卡里5000余元被盗刷了，求助银行帮忙处理。统
景支行工作人员接到求助后，立刻意识到事态的紧急性，马
上协助客户向当地公安机关报案，并迅速向该行各级领导及
相关部门汇报，开始积极为客户查询被骗资金流向及盗刷渠
道，第一时间对客户账户进行暂停非柜面限制处置。

在处理过程中，银行工作人员一边安抚市民情绪，一边
详细了解事件情况：犯罪嫌疑人通过不法手段获取了客户的

身份证号、银行卡号等个人信息，并使用自己的手机号在某
第三方支付平台进行了账号注册。交易产生后，客户发现银
行卡资金出现问题，客户登录某第三方支付平台，在进行忘
记密码操作时发现犯罪分子注销了账户，且注销后的账户无
法查询出注册人手机号码，事件陷入僵局。

统景支行工作人员随后多次与第三方支付平台客服进行
协调沟通，积极推进事件进展，终于在第三天，第三方支付平
台后台查询出了犯罪嫌疑人的手机号码，派出所民警随之查
出了犯罪嫌疑人的姓名。经过各方配合协助，最后帮助客户
成功追回了盗刷资金，避免了更大的安全隐患，守护了客户的
资金安全。

几天后，挽回损失的市民特地来到渝北银座村镇银行统
景支行，送上一面锦旗表示感谢。

夯实工作基础 整合多方力量

我区妇女儿童权益保护工作迈上新台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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渝北银座村镇银行
帮助客户成功追回银行卡盗刷资金

2022 年 11 月 27 日 13 时 许 ，洛 碛 派 出 所 接
群 众 报 警 ，在 渝 北 区 洛 碛 镇 安 庆 路 55 号 背 后
楼梯下方发现一具未知名男性尸体。死者大
约 50 岁，身高约 170 厘米，体型偏瘦，短发，上

身棕色外套，下身黑色运动裤，黑色平板运动
鞋 ，随 身 未 携 带 相 关 身 份 证 明 。 现 寻 找 其 家
属，如有线索请与洛碛派出所（023-67381975）
联系。

寻尸
启示

区妇联开展“情暖童心 相伴成长”儿童关爱服务活动 我区召开妇女儿童权益保护工作联席会议 本组图片由本报记者 杨荟琳 摄

为加强燃放烟花爆竹安全管理，
减少大气污染、改善城市环境、维护
公共安全，同时为加强重庆江北国际
机场“净空”保护管理，确保飞行安
全，根据《重庆市燃放烟花爆竹管理
条例》（以下简称《条例》）等有关规
定，结合我区实际情况，特通告如下：

一、渝北区禁止燃放烟花爆竹的
区域（以下简称禁放区域）：

龙溪街道、龙山街道、龙塔街道、
双凤桥街道、两路街道、双龙湖街道、
回兴街道、宝圣湖街道、悦来街道、仙
桃街道、王家街道、玉峰山镇、木耳
镇、古路镇全区域。龙兴镇支援村、
壁山村、天堡社区、白桥社区、普福社
区、龙骏社区、龙羽社区，兴隆镇徐堡
村、龙寨村、广佛村、新寨村、黄葛村、
杜家村、牛皇村、天堡寨村、小五村、
南天门村、发扬村、兴隆社区，统景镇
骆塘村、兴发村、前锋村、裕华村、河

坝村、中和村、温泉社区、滨河社区，
石船镇石壁村、关兴村、天坪村、河水
村、战旗村，大湾镇高兴村、杉木村、
空塘村。

二、禁放区域以外的下列区域或
者场所禁止燃放烟花爆竹：

易燃易爆物品生产、储存单位；文
物保护单位；车站、码头、机场、桥梁、
隧道、轨道交通设施以及铁路线路安
全保护区内；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内；
输变电设施安全保护区内；医疗机
构、幼儿园、学校、养老机构；化粪池、
沼气池、地下管网；森林、草原等重点
防火区；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禁止用
火的其他区域或者场所。由有关管理
责任单位在上述区域或者场所设置明
显的禁放警示标志，并严格管理。

三、在禁放区域和场所内，禁止生
产、储存、经营烟花爆竹。

四、严禁任何单位和个人非法生

产、经营、储存、运输、燃放烟花爆竹，
严禁销售、储存、携带、燃放不符合本
市公布的规格和种类要求的烟花爆
竹。

五、未成年人燃放烟花爆竹，应当
由监护人或者其他成年人陪同看护。

六、任何单位和个人应当自觉遵
守《条例》规定，有权劝阻和向公安、应
急、市场监管、供销等部门举报违反
《条例》的行为。举报电话：67821616
（区公安分局）、67804066（区应急
局）、67489808（区市场监管局）、
86013202（区供销社）。

七、对违反《条例》等法律法规和本
通告规定的行为，依法追究当事人责
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特此通告。
（本通告自印发之日起施行）

重庆市渝北区人民政府
2022年1月13日

重庆市渝北区人民政府
关于加强燃放烟花爆竹管理的通告


